五邑大学修读辅修专业申请表

	学 号
	
	姓 名
	

	班 级
	
	联系电话
	

	主修所在学院
	
	拟辅修学院
	

	主修专业
	
	拟辅修专业

（不得与主修专业相同或相近）
	

	主修学位类型
	
	拟辅修学位类型（须与主修学士学位归属不同的本科专业大类）
	

	本

人

申

请

理

由


	签名：

日期：



	学
院

教

学

主

管

领

导

意

见
	主修所在学院意见
	辅修所在学院意见

	
	签名：　　　　　日期：

（盖章）
	签名：　　　　　日期：

（盖章）


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三份，主、辅修学院和教务科各留存一份。此表格由辅修所在学院签章后统一提交到教务科。

学生先到主修所在学院审核，再将申请表交至辅修所在学院。辅修所在学院，如需对学生进行考核，将自行联系学生组织考试。
辅修专业或辅修学士学位，其修读结束的时间应与主修专业同步，学生主修专业学业结束，无论毕业或结业离校，原则上辅修专业修读同时终止。

4、如需退选，请填写《五邑大学辅修专业退修申请表》进行申请。
